
北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检查事项和依据

序号 事项目录名称 事项名称 执法类型 实施依据 部门层级 行使层级

1
企业年金方案执行情

况行政检查
对《企业年金办法》
执行情况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企业年金办法(2018)》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对本办法的执行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本办法的，由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省政府职能部门,设区市
政府职能部门,县政府职
能部门,县级市政府职能
部门,设区市区政府职能
部门

2
劳务派遣业务和派遣
用工情况行政检查

对劳务派遣单位的行
政检查

行政检查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13)》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省 、自
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确定的许可
管辖分工，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劳务派遣行政许可
工作以及相关的监督检查。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13)》第二十三条 
许可机关应当对劳务派遣单位提交的年度经营情况报
告进行核验，依法对劳务派遣单位进行监督，并将核
验结果和监督情况载入企业信用记录。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省政府职能部门,设区市
政府职能部门,县政府职
能部门,县级市政府职能
部门,设区市区政府职能
部门

3

 
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
技能考核鉴定行政检

查

对职业培训和职业技
能鉴定活动的行政检
查

行政检查

《河南省职业培训条例(2017)》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加强对职业
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活动的监督管理，依法处理违法
行为。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省政府职能部门,设区市
政府职能部门,县政府职
能部门,县级市政府职能
部门,设区市区政府职能
部门

4
对民办培训机构及其
培训活动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8)》第八条第
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 ，分别
负责有关的民办教育工作。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省政府职能部门,设区市
政府职能部门,县政府职
能部门,县级市政府职能
部门,设区市区政府职能
部门



5

就业法律法规实施情
况行政检查

对《就业促进法》实
施情况进行的行政检
查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15)》第六十条 劳
动行政部门应当对本法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建立
举报制度，受理对违反本法行为的举报，并及时予以
核实、处理。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
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
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
府职能部门

6
对《河南省就业促进
条例》实施情况的行
政检查

行政检查

《河南省就业促进条例(2009)》第五十二条 县级以
上人力资源行政部门应当对本条例的实施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建立健全举报制度，受理对违反本条例行为
的举报，并及时予以核实处理。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
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
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
府职能部门

7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行
政检查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河南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2022)》第四十二条第一
款 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应当通过日常检查、年度报告公示、信息共享等方
式，加强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对
服务不规范、违法违规风险高、投诉举报集中、发生
违规失信行为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相关负责人进行约
谈，督促其及时整改。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
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
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
府职能部门

8
对经审批设立的职业
中介机构开展职业中
介活动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2022)》第五十九条第一
款 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对经审批设
立的职业中介机构开展职业中介活动进行监督指导 ，
定期组织对其服务信用和服务质量进行评估 ，并将评
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
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
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
府职能部门

9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从事网络招聘
服务情况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2021)》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 、
随机选派执法人员的方式，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从事网络招聘服务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及时向社
会公布监督检查的情况。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
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
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
府职能部门

10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2023)》第三十一条第
一款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采取随机抽取检查
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的方式和法律、法规规定的
措施，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实施监督检查。被
检查单位应当配合监督检查，如实提供相关资料和信
息，不得隐瞒、拒绝、阻碍。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
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
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
府职能部门



11

社会保险基金行政检
查

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行
政检查

 行政检查

《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2022)》第七条 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的机构
具体实施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工作。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负责社会保险政策、经办、信息化综合管理
等机构，依据职责协同做好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工
作。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省政府职能部门,设区市
政府职能部门,县政府职
能部门,县级市政府职能
部门,设区市区政府职能
部门

12

对社会保险服务机构
、用人单位和个人遵
守社会保险法律、法
规、规章情况的行政
检查

 行政检查

《社会保险经办条例(2023)》第四十八条第一款 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按
照各自职责加强对社会保险服务机构、用人单位和个
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情况的监督检查。
社会保险服务机构、用人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如实
提供与社会保险有关的资料，不得拒绝检查或者谎报
、瞒报。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省政府职能部门,设区市
政府职能部门,县政府职
能部门,县级市政府职能
部门,设区市区政府职能
部门

13

 
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
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
法律、法规情况行政

检查

对劳动合同制度实施
情况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第七十三条第
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
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
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
府职能部门

14
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
法律、法规情况的行
政检查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2018)》第八十五条 县级
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
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
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
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
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
府职能部门

15
对农民工工资支付情
况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2020)》第七条第一款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工作的组织协调、管理指导和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的
监督检查，查处有关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
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
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
府职能部门

16

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
保障法律、法规和规
章情况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04)》第十四条第一款 劳动
保障监察以日常巡视检查、审查用人单位按照要求报
送的书面材料以及接受举报投诉等形式进行 。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04)》第十五条第一款 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有权采取下列调查
、检查措施：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
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
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
府职能部门



17

 
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
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
法律、法规情况行政

检查

对《禁止使用童工规
定》执行情况的行政
检查

行政检查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2002)》第五条第一款 县级以
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规定执行情
况的监督检查。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
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
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
府职能部门

18
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
保障法律法规规章情
况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若干规定(2022)》第六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用
人单位及其劳动场所的日常巡视检查，应当制定年度
计划和中长期规划，确定重点检查范围，并按照现场
检查的规定进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若干规定(2022)》第八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
针对劳动保障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重点问题集中组织专
项检查活动，必要时，可以联合有关部门或组织共同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
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
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
府职能部门

19
对最低工资的行政检
查

行政检查
《河南省最低工资规定(2011)》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
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最低
工资的监督管理工作。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
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
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
府职能部门

20

对工伤保险医疗服务
和工伤保险基金收支
、管理情况的行政检
查

行政检查

《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2007)》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当地卫生、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价格等部门依法对本地工伤保险医疗服务进行
监督检查。
《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2007)》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计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当依法对
工伤保险基金的收支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
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
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
府职能部门

21
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
守社会保险法律、法
规情况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8)》第七十七条第
一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
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的监
督检查。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
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
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
府职能部门

22
对用人单位遵守女职
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情况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2012)》第十二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对用人单位遵守
本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
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
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
府职能部门



23

 
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
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
法律、法规情况行政

检查

对单位执行职工带薪
年休假条例情况的行
政检查

行政检查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2007)》第六条第一款 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事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应当依据
职权对单位执行本条例的情况主动进行监督检查 。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
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
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
府职能部门

24
对用人单位招用进城
务工人员情况的行政
检查

行政检查

《河南省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条例(2007)》第四十
二条 对务工人员集中的用人单位，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应当进行经常性指导和检查，督促用人单位合法招
用务工人员，保护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
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
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
府职能部门

25
对用人单位执行劳动
和社会保障法律、法
规情况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河南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10)》第七条 劳动保
障监察人员执行公务，有权依法进入用人单位了解执
行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可以记录、录
音、录像、照像和进行现场检查，查阅、复制、调取
有关资料。被检查单位及有关人员应当予以协助，如
实反映情况，不得阻挠、拒绝检查。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
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
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
府职能部门

26
对集体合同履行情况
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河南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1999)》第二十五条 劳
动行政部门应将集体合同的履行情况作为劳动监察的
重要内容，通过日常巡视监察、举报专查和专项检查
等形式进行监督检查。

北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
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
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
府职能部门


